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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械行业医保诈骗案典型案例一、药械行业医保诈骗案典型案例

近日，笔者检索药械行业的医保诈骗案，发现以下两个典型案例：

案件一：泉丰检一部刑诉〔案件一：泉丰检一部刑诉〔2020〕〕63号号

被告人系制药有限公司销售人员，自2016年起至案发，伪造电子肠镜检查报告，虚构患病事实，使用其本人及同事郑某某
的医保卡在福建两家医院长期大量开取所负责销售的药物，骗取医保统筹基金共计人民币90402.84元。2019年2月19日，
泉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丰泽管理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而案发。公诉机关以诈骗罪起诉。

案件二：哈双检一部刑诉〔案件二：哈双检一部刑诉〔2020〕〕145号号

被告人黄某某系哈尔滨市某村卫生室医生，被告人李某某系某医药有限公司销售人员。黄某某为骗取国家医保基金，在

2018年通过李某某私自开具虚假药品随货同行单，其中601968.77元的虚假药品同行单被黄某某录入医保系统，并伪造相应
的门诊报销材料，欲骗取187430.90元医保基金，后意外被发现而未遂。黄某某利用虚假药品同行单欲骗取国家医保基金，
李某某帮助黄某某开具虚假药品同行单，二人属共同犯罪，公诉机关亦以诈骗罪起诉。

上述两种医保基金诈骗的案件，药械公司的人员所起的作用不同，承担的角色也不同。

案件一中，犯罪起意的主体是药械公司的人员，主要动机是为了完成销售任务。类似的案例，还有(2023)鄂1087刑初23
号，被告人系某药企销售人员，采用篡改患者基因检测报告的方式实施医保诈骗作案，被判决犯诈骗罪；还有会检刑诉

〔2022〕132号，被告人周某某系某医药公司销售人员，在帮助肺癌患者代购某药过程中，私自篡改、伪造责任医生出具的
《特药申请表》中患者需要购买某药的数量，盗用患者的医保卡，在患者要求的购买数量之外多购买药品43盒，骗取了国家
医保资金，后药品以低价转售。公诉机关以诈骗罪起诉。

案件二中，犯罪起意是村卫生室的医生，药械企业的工作人员属于帮助犯，私自开具虚假药品随货同行单提供给医生，使其

可以完成医保报销流程，实现医保基金的诈骗。该种情况下，如果药械企业的人员对医保诈骗的共同犯罪不了解的话，很容

易忽视刑事风险。药械企业的人员可能怀着侥幸心理给出虚假药品随货同行单，但若有其他证据，比如说双方沟通记录、其

他证人证言，能推断该药械企业人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虚假药品随货同行单用于完成医保报销流程，则药械企业的人员即使

否认，根据证据规则，亦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二、医保诈骗类二、医保诈骗类刑事案件特点刑事案件特点

通过对检索案例的分析，结合2024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文称“指导意见”），医保诈骗类刑事案件有以下特点：

1、医疗机构非国家工作人员、药品经营单位骗取医保基金的，按照自然人犯罪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以诈骗罪定、医疗机构非国家工作人员、药品经营单位骗取医保基金的，按照自然人犯罪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以诈骗罪定

罪处罚。罪处罚。

从指导意见的规定来看，医疗机构非国家工作人员和药品经营企业实施医保诈骗的行为，按照个人犯罪对组织、策划、实施

人员进行定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
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该解释可以作为医保诈骗按照自然人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的依据。

纵观我国刑法规定，总的来说，对待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成员的惩罚，要比单纯的个人（自然人）犯罪要宽。除了部分罪名单

位犯罪的入罪门槛比个人犯罪要高，单位犯罪除了对单位进行处罚，只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

罚，因此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相比起来，处罚的范围更加广。由此可以看出，指导意见中对此类犯罪定为只有自然人为犯罪

主体的诈骗罪，采取了严打的态度。



2、医保骗保犯罪具有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的，亦要从严把握从宽幅度。、医保骗保犯罪具有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的，亦要从严把握从宽幅度。

一般的经济案件中，对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由于减轻了犯罪后果、节省了司法资源，都会给予较大范围的从

宽。在普通诈骗案件中，即使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法定刑区间，对于大比例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的，亦可能减轻处罚，即下
降一个法定刑区间进行处罚。笔者曾经主办过一个普通的诈骗案件，被告人诈骗金额为150万，按照北京地区的量刑标准，
诈骗罪超过50万应按照十年以上的法定刑区间确定量刑起点。在审查起诉阶段跟检察院积极沟通的过程中，检察院最终认为
大比例退赔和认罪认罚的情形下，可以在十年以下确定量刑建议。

但医保诈骗类案件，司法政策已经非常明确了从严处罚的原则，因此辩护律师需要在吃透司法政策的前提下，结合被告人在

案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告人实际获利的情况、具体实施的行为、退赔挽损情况等，跟检察院反复沟通量刑建议，争取最大

范围的从宽处罚。

3、全力减少医保基金的损失，把追赃挽损贯穿办理案件全过程和各环节。、全力减少医保基金的损失，把追赃挽损贯穿办理案件全过程和各环节。

指导意见非常明确地指出：公检法要把追赃挽损贯穿办理案件全过程和各环节，全力追赃挽损，做到应追尽追。对行为人实

施医保骗保犯罪所得一切财物，应当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确有证据证明存在依法应当追缴的财产，但无法查明去向，或

者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等值财产或者混合财产中的等值部分。

医保诈骗案件往往有两类金额，一类是医保损失的金额，一类是犯罪嫌疑人的获利金额，这两类金额往往并不相等。医保诈

骗的处罚是以医保损失作为量刑区间的依据，而非以犯罪嫌疑人的获利金额，这一点值得注意。因此，案发之后，很多被告

人为了从轻处罚，不但退回了实际获利金额，还进一步退回了医保基金损失金额。

4、案件发现途径更多依赖于大数据监管，针对性强，效率高。、案件发现途径更多依赖于大数据监管，针对性强，效率高。

国家医疗保障局在《<2023年医保领域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政策解读》中指出，2022年国家医保局创新大数据
监管方式，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建立反欺诈数据监测专区，研究开发“虚假住院”“医保药品倒卖”“医保电子凭证套
现”“重点药品监测分析”等大数据模型，并与公安部门积极推进线索查办，取得初步成效。

在2024年3月1日发布的《“两高”关于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中，多起案例都是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案件线索。如
案例五中，金华市婺城区检察院联合医保部门开发特种病领域骗取医保基金立案监督和公益诉讼监督模型，筛查出类案监督

线索180余条，全市共刑事立案监督61人。

由此可见，骗取医保基金行为的监管趋向智能化和精准化，相关机构人员应严守法律底线，不可心怀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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